
臺北市立中山女子高級中學 127 週年校慶期間學生重要注意事項 

親愛的同學好，本校訂於 113 年 12 月 7 日(六)辦理 127 週年校慶。重要事項如下，請同學詳閱。 

一、出缺席與外出 

1. 出缺： 

(1) 校慶為重要集會，同學須依平日作息準時到校準備，遲到依規定登記，請副班長確實點名。 

(2) 副班長於校慶當天仍須劃記點名卡（整天未到要劃 1-7 節）。無法出席之同學須請假（整天

未到假卡要劃 1-7 節），請副班長將點名卡交給導師簽名，放學前交回學務處或教官室。 

2. 臨時外出： 

(1) 校慶當日出缺勤規定同平日，如因事、病假須外出，依請假規定至教官室辦理外出。 

(2) 惟考量同學於園遊會時因「公務」有外出需求，校慶當日因公外出者可持「校慶期間臨時外

出證」【限高一二班級、班聯會】，經門口學創人員查核無誤後外出，同學外出返校時，請於

返校欄位簽名並註記返校時間。 

※「校慶期間臨時外出證」每班 2 張，每張准予 4 人公務臨時外出，預計 12/4(三)發放給各班。 

3. 安全：校慶期間各班教室不開放參觀，請同學轉知來校親友勿進班級教室。當日請同學勿帶太多

現金，手機、錢包等貴重物品務必隨身攜帶保管好，以免遺失或遭竊。 

4. 服裝：學生當日以班級為單位統一穿著為原則。早上入校時，請著本校校服或各班班服。 

※待樂旗隊演出完畢，高一將進行大會舞表演，故高一學生參加慶祝大會時請穿著體育服外套，

內著夏日運動服及運動短褲，白色短襪及白色基底運動鞋為主。 

二、校慶慶祝大會 （12/7 當日 08:00 開放校外人士入校） 

1. 晴天：於操場舉行，高一～三全體學生出席。 

2. 雨天備案：於禮堂舉行。高二全體出席，高一每班 15 人出席（高一誠為 Dance Of Power 冠軍，

故全體出席）。 

3.  慶祝大會進行時，高一二各班可有至多 4 名學生留守園遊會攤位進行前置準備。 

三、教學大樓門禁管制及開放區域 

1. 全時管制： 

各教學大樓（含高三-逸仙樓、高二-中山、自強樓），全天嚴禁校外人士進出，限本校現職師長及

在校生進出，以維校園安全。 

2. 部分時間開放： 

(1) 莊敬大樓 2F、3F、6F，校慶各類主題展覽活動會場。 

(2) 科學館 B1 星象館導覽活動（10:00-12:00 開放）。 

 



3. 各教學區門禁管制時間表： 

日期 12/7(六) 

時間 08:20-10:10 10:10-14:00 12:00 13:30 15:00-15:30 

門禁

狀況 

開門 

慶祝大會～高一大會舞結束 

➢ 中山樓、自強樓、逸仙樓：限開放

單一出入口 

➢ 莊敬大樓：限開放2、3、6樓 

高三離校 

逸仙樓關門 

➢ 外賓離校 

➢ 人社班校友

憑邀卡入校 

高一二操場 

閉幕式 

※10:00~14:00 中山、自強及逸仙樓出入口限縮管制單一出入口，造成師生不便，敬請體諒與配合。 

四、環保園遊會 

1. 飲食規範：飲食完畢，請隨手帶走垃圾至資收點，共同維護校園環境整潔。 

2. 鼓勵自備環保餐具：響應減塑環保，請同學自備環保餐具。若有餐具使用之需求，可至環保餐具

租賃攤位租借。 

3. 注意用火安全：小瓦斯爐（或卡式爐）不得超過二個，禁止使用瓦斯桶、電器相關用品（如：電

鍋、電磁爐、延長線）或木炭、酒精及酒精膏等。安全起見，亦不得使用噴槍。 

4. 使用點券交易： 

(1) 除了點券攤位、當屆與歷屆紀念品攤位、環保餐具租借攤位之外，各攤位一律以點券交易，

敬請配合。 

(2) 點券僅限活動當日使用，且一旦售出，若未使用完，恕不退還現金，敬請見諒。 

(3) 校慶當日請將園遊會點券黏貼於班聯會核章之點券黏貼憑證，並於當日 13:30-15:00 間繳

交予敏求廣場班聯會幹部。逾時繳交者，金額將打折扣。 

(4) 其他規定請詳閱園遊會實施計畫。 

五、校園清掃 

1. 校慶當日 13:30~15:00 為校園清潔時間，請將攤位與教室整理乾淨，15:00 清理完且檢查合格

則參加閉幕式。 

2. 若閉幕式開始仍未通過，攤位、教室需留 2~4 人進行改善。若仍不合格，全班同學需於閉幕式

後留下繼續打掃，直到檢查合格才可放學。 

六、校慶專車 

1. 上學：265 板橋專車（三重客運），正常行駛。 

2. 放學：各路線停駛。 

七、高一、二班旗比賽 

1. 高一、二各班於 12/6(五)10:10 前將班旗懸掛至莊敬大樓 1F 指定處供評審評分，當天 16:30-

17:20 請務必將班旗妥善收回，以備校慶當日進場使用。 

2. 12/7(六)慶祝大會結束後，請高一、二各班將班旗懸掛回莊敬大樓 1F 指定處。活動結束，旗桿

由副風紀股長負責保管，並請於 12/10 (二)7:40-8:10 歸還至莊敬大樓 1F 並簽名登記。 


